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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事务委员会 

  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通过的关于第 2989/2017 号来文的

决定** *** 

来文提交人： I. A. (由律师 Stanislovas Tomas 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缔约国： 立陶宛 

来文日期： 2017 年 6 月 7 日(首次提交) 

参考文件： 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97 条(现为第 92 条)

作出的决定，已于 2017 年 6 月 12 日转交缔

约国(未以文件形式分发) 

决定通过日期： 2019 年 7 月 26 日 

事由： 引渡至白俄罗斯 

程序性问题： 用尽国内补救办法；证实诉求；滥用提交权 

实质性问题： 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拘

留条件；有效的补救；公正审判；家庭权利；

投票和选举 

《公约》条款： 第二条第 3 款(甲)项、第七条、第十条第 1

款、第十四条第 1 款、第十七条和第二十五

条(乙)项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二条、第三条和第五条第 2 款(丑)项 

  

 * 由于技术原因于 2019 年 9 月 11 日重发。 

 ** 委员会第 126 届会议(2019 年 7 月 1 日至 7 月 26 日)通过。 

 *** 参加审议本来文的委员会委员有：塔尼亚·玛丽亚·阿卜杜·罗科尔、亚兹·本·阿舒尔、

伊尔泽·布兰兹·科里斯、阿里夫·布尔坎、艾哈迈德·阿明·法萨拉、古谷修一、赫里斯

托夫·海恩斯、巴玛利亚姆·科伊塔、邓肯·莱基·穆胡穆扎、普蒂尼·帕扎尔奇兹、埃尔

南·克萨达·卡夫雷拉、瓦西尔卡·桑钦、何塞·曼努埃尔·桑托斯·派斯、尤瓦尔·沙

尼、埃莱娜·提格乎德加、安德烈亚斯·齐默尔曼和根提安·齐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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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来文提交人 I. A. 是白俄罗斯公民，1982 年出生。他声称，如果立陶宛着

手将他引渡至白俄罗斯，则将侵犯他根据《公约》第二条第 3 款(甲)项、第七

条、第十条第 1 款、第十四条第 1 款、第十七条和第二十五条(乙)项规定应享有

的权利。提交人由律师代理。《任择议定书》于 1992 年 2 月 20 日对立陶宛生

效。 

1.2 2017 年 6 月 12 日，委员会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92 条(现为第 94 条)，通过

新来文和临时措施问题特别报告员行事，决定批准提交人关于采取临时措施的请

求，并请缔约国在委员会审议本来文期间暂不将其引渡至白俄罗斯。 

1.3 2017 年 7 月 12 日，缔约国请委员会考虑将来文可否受理的问题与案情分

开审理，并撤销临时措施的请求。2017 年 8 月 3 日，新来文和临时措施问题特

别报告员代表委员会决定，鉴于国内补救办法尚未援用无遗，应该暂停审议来

文，并撤销临时措施的请求。 

1.4 鉴于案件的新发展，委员会 2017 年 12 月 29 日通过其新来文和临时措施

问题特别报告员采取行动，决定重新审议来文，并恢复临时措施的请求。 

  事实背景 

2.1 提交人是白俄罗斯一家私营公司的主管。2009 年 6 月 8 日，根据《白俄罗

斯刑法》第 210 条第(3)款和第(4)款，对他提出指控(滥用职权，侵吞大量财产，

数额巨大)。2009 年 6 月 10 日，明斯克莫斯科区内务部一名调查员下令将提交人

交付明斯克第一审前拘留所予以审前羁押，这一做法得到明斯克莫斯科区检察官

办公室的批准。提交人于 2009 年离开白俄罗斯，具体日期不详。2009 年 6 月 23

日，国家对他签发了逮捕令。2009 年，还对他签发了国家间逮捕令，并在 2014

年 4 月发出国际逮捕令。2013 年 10 月 16 日，根据《白俄罗斯刑法》第 209 条

第(3)款和第(4)款，对提交人的指控进行了修改(滥用职权，通过欺诈挪用巨额资

产，数额巨大)。 

2.2 2012 年，提交人抵达立陶宛。2013 年 12 月，他取得立陶宛临时居住许可

证。2014 年 11 月 11 日，提交人被维尔纽斯警察局拘留。2014 年 11 月 12 日，

他获得保释，条件是定期向警方登记。2014 年 11 月 17 日，立陶宛总检察长办

公室收到白俄罗斯总检察长办公室的引渡请求。这项请求是根据立陶宛和白俄罗

斯 1992 年关于民事、家庭和刑事案件中法律协助和法律关系的协定提出的。 

2.3 2014 年 12 月 23 日，提交人向立陶宛内政部移民局申请庇护和辅助保护，

其申请的主要诉求是，由于他在 2007 年至 2009 年期间的商业活动，他受到白俄

罗斯当局的迫害，并在 2014 年再次受到迫害。他声称对他的刑事指控是捏造

的，他属于在白俄罗斯受到大肆迫害的一个企业家社会团体。移民局于 2016 年

10 月 27 日驳回他的请求，判定没有理由认为对提交人的刑事起诉是出于政治动

机，或者白俄罗斯普遍存在迫害商人的威胁。 

2.4 提交人于 2016 年 11 月 15 日向维尔纽斯地区行政法院提出上诉。他称移

民局没有评估他提出的主张，特别是如果他返回原籍国，是否会受到公正审判，

以及白俄罗斯的拘留条件是否人道。2017 年 2 月 3 日，维尔纽斯地区行政法院

驳回他的上诉。除其它外，法院特别指出，提交人在其 2009 年 12 月 31 日的初

次面谈中提到，他离开白俄罗斯到立陶宛做生意，而根据边境记录，他在 2009

年后曾多次返回白俄罗斯。法院认定，虽然提交人称自己会因身为商人而遭受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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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但未能证实他本人有遭受此类待遇的风险。法院

还注意到，对提交人案件的刑事调查没有显示出不相称或歧视迹象，立陶宛法律

规定的制裁与所涉刑事犯罪案件类似。 

2.5 2017 年 2 月 16 日，提交人向最高行政法院提出上诉。他澄清指出，他想

在立陶宛做生意，因为他认为立陶宛是一个安全的国家，而他离开白俄罗斯是因

为受到威胁，为了躲避镇压。他几次返回白俄罗斯，只是去拿立陶宛新签证。自

2013 年取得立陶宛居住许可证以来，他一直没有返回原籍国。2017 年 5 月 17

日，最高行政法院在最终判决中驳回提交人的上诉。提交人说，他的庇护和辅助

保护请求被驳回后，他将被引渡至白俄罗斯。 

2.6 提交人在未具体指明的某日向欧洲人权法院提交了申诉。法院在未具体指

明的某日驳回提交人关于采取临时措施的请求，提交人撤回了其申请。 

2.7 提交人援引白俄罗斯非政府组织的若干份报告，其中提到明斯克第一审前

拘留所存在拘留条件不人道问题，他被引渡至白俄罗斯后会被关押在那里。1 根

据这些报告，该设施平均牢房面积为 15 平方米，有时关押 15 至 18 人。十五个

人使用五把勺子，吃饭只有 30 分钟。冬天墙壁上挂着冰，夏天墙壁潮湿，布满

真菌。被拘留者每两天可以出去一次呼吸新鲜空气 30 分钟。第一审前拘留所提

供的医疗服务差。提交人被诊断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并因肺炎链球菌在立陶宛

做过手术。提交人指出，第一审前拘留所没有可以使被拘留者与其家属肢体接触

的基础设施，因此他无法与妻子保持亲密关系。他说，根据非政府组织维阿斯纳

人权中心的报告，在白俄罗斯，每 540 名被告中只有一人无罪获释。2 据此，提

交人称，如果被引渡至白俄罗斯，他没有机会得到公正审判。提交人还提出，在

白俄罗斯，囚犯不得投票。 

  申诉 

3.1 提交人称，鉴于第一审前拘留所的拘留条件，立陶宛最高行政法院拒绝给

予他辅助保护，允许将他引渡至白俄罗斯并随后被拘留在该设施的裁决侵犯了他

根据《公约》第七条和第十条第 1 款应该享有的权利。 

3.2 提交人又称，引渡他将违反《公约》第十四条第 1 款，因为白俄罗斯公务

人员已经试图向他索贿。他说，立陶宛最高行政法院没有裁令立陶宛外交官跟踪

其审判情况，白俄罗斯没有执行委员会的意见。 

3.3 提交人还称，鉴于不可能与其妻子有亲密关系，因为在第一审前拘留所或

白俄罗斯任何其他拘留设施都没有这种可能性，如果他被引渡，缔约国将侵犯他

根据《公约》第十七条应该享有的隐私权和家庭生活权。 

3.4 最后，提交人称，缔约国将侵犯他根据《公约》第二十五条(乙)项应该享

有的投票权，因为白俄罗斯法律不承认囚犯有投票权。 

  

 1 见维阿斯纳(Viasna)人权中心，“Отчет по результатам мониторинга мест ринудительного 

содержания в Республике Беларусь” (2016 年)和 Belarusskaya Prauda, “СИЗО No. 1, или 

‘Володарка’: не верь, не бойся, не проси” (2016 年 6 月 6 日)，可登录：

http://belprauda.org/sizo-1-ili-volodarka-ne-ver-ne-bojsya-ne-prosi/。 

 2 “Адвокаты жалуются, что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невозможно защитить клиента” (2017 年 2 月 3 日), 可

查阅：http://spring96.org/ru/news/85880。 

http://belprauda.org/sizo-1-ili-volodarka-ne-ver-ne-bojsya-ne-prosi/
http://belprauda.org/sizo-1-ili-volodarka-ne-ver-ne-bojsya-ne-prosi/
http://spring96.org/ru/news/85880
http://spring96.org/ru/news/85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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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提交人请委员会认定，他根据《公约》上述条款应该享有的权利受到了或

将受到侵犯，并请缔约国在委员会审议来文期间停止引渡他、重新审理他的案

件，并赔偿他的相关费用和损失。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的意见 

4.1 缔约国在 2016 年 7 月 11 日的普通照会中提交了意见，认为来文不可受

理，因为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三条和第五条第 2 款(丑)项，来文没有得到证

实，并请委员会撤销其关于采取临时措施的要求。缔约国还指出，提交人没有对

可以运用的有效国内补救办法援用无遗，并在他可以利用的国内补救办法上误导

委员会。 

4.2 2014 年 11 月 17 日，白俄罗斯总检察长办公室提交了引渡提交人的请求。

2015 年 10 月 19 日，立陶宛总检察长办公室向维尔纽斯地区法院发出将提交人

引渡至白俄罗斯的请求。然而，鉴于有关提交人庇护申请的诉讼仍在进行，提交

人的引渡案件暂停。2017 年 5 月 30 日，与庇护相关的诉讼程序结束后，维尔纽

斯地区法院重新启动其程序，向提交人发出传票，并通知提交人的律师听证会定

于 2017 年 6 月 14 日举行。鉴于委员会提出采取临时措施的请求是在 2017 年 6

月 12 日，而提交人的律师则是在 2017 年 6 月 14 日向法院提呈这项请求的，法

院将听证会推迟至 2017 年 8 月 30 日。 

4.3 缔约国解释说，关于提交人庇护申请的行政诉讼程序与关于引渡他的一般

管辖权法院的诉讼程序，审理机关是分开的，两者之间的唯一联系是正在进行的

庇护程序导致了引渡程序的暂缓。可对维尔纽斯地区法院在引渡案件中的裁决上

诉。《立陶宛刑法》(第 9 条第(3)款)中有明确的标准供法院在引渡案件中评估。

这些标准不同于庇护案件中审查的标准。庇护程序没有涉及将提交人引渡至白俄

罗斯的事项。 

4.4 缔约国指出，立陶宛法院直接适用《欧洲人权公约》和欧洲人权法院判例

法。国内法院将《公约》第三条的标准适用于立陶宛监狱中对囚犯有辱人格的待

遇案件。第三条涵盖诸如提交人等情况，因此国内法院有义务评估此人被引渡时

是否会遭受《公约》第三条所禁止的待遇。 

4.5 鉴于上述情况，缔约国认为，提交人的来文具有误导性，因为他在引渡案

件中没有提及初审法院的诉讼程序，而引渡案件中的国内程序具有暂停效力。提

交人提出申请，过早请求采取临时措施，很可能是要拖延其引渡案件中的国内程

序。 

  提交人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5.1 2017 年 7 月 25 日，提交人提交了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他坚持认为应该

维持临时措施。关于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的问题，提交人称，在引渡情况下，没有

正式义务需对国内补救办法援用无遗。然而，迫在眉睫的门槛要求利用能够暂缓

驱逐的国内补救办法，而提交人坚持认为他已用尽可以运用的国内补救办法。 

5.2 提交人提出，审议其引渡案件的具有一般管辖权的法院将无法与最高行政

法院的最终判决相抵触，最高行政法院认为没有理由以第一审前拘留所的拘留条

件和白俄罗斯缺乏公正审判为由向提交人提供辅助保护。缔约国没有提出任何案

件证明一般管辖权法院曾经作出裁决对庇护申请失败的申请人不予以引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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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一般管辖权法院诉讼程序的唯一有益效果是中止遣返这一事实。 

5.4 提交人提出，临时措施的主要原则之一是应及时和尽快提出相应的请求，

没有必要等待最终的引渡决定，特别是因为提交人已经向行政法院提出白俄罗斯

存在有辱人格的拘留条件和审判不公正的问题。如果法院已经通过引渡他的最后

裁决，提交人应该已经被引渡，而且不可能提出临时措施的请求。委员会因此也

就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处理这一请求。 

  当事各方提交的补充资料 

  提交人 

6.  2017 年 8 月 21 日，提交人再次请求采取临时措施。他说，自己的庇护申

请被驳回，因此没有许可他在立陶宛逗留的证件。 

  缔约国 

7. 2017 年 9 月 1 日，缔约国对提交人提供的补充资料作出回应，坚持其立

场，即庇护和引渡程序是分开和独立的程序。缔约国认为，在委员会审议提交人

的来文期间，提交人不会被引渡。缔约国还指出，提交人的法律地位可以根据法

院对其引渡案件的推理和事实评估来重新加以考虑。 

  提交人 

8.1 2017 年 12 月 28 日，提交人提交了新资料，说明驱逐程序中用尽国内补救

办法的问题。2017 年 11 月 6 日，维尔纽斯地区法院作出了将提交人引渡至白俄

罗斯的裁决。2017 年 12 月 15 日，立陶宛上诉法院驳回提交人的上诉，维持维

尔纽斯地区法院的裁决。提交人请委员会恢复关于采取临时措施的请求。 

8.2 法院认定符合引渡标准，没有理由驳回白俄罗斯当局的引渡请求。法院援

引行政法院在提交人庇护案件中的裁定，即没有理由认为对提交人的刑事起诉具

有政治动机或歧视性。法院驳回了提交人关于如果他被引渡至白俄罗斯他根据

《公约》第七条、第十条第 1 款、第十四条第 1 款、第十七条和第二十五条(乙)

项应该享有的权利可能受到侵犯的主张。法院指出，引渡受立陶宛和白俄罗斯之

间的双边协定规范，并基于外国将履行其国际义务这一相互信任的原则。立陶宛

法院无法核实提交人的指控。特别是，法院无法评估外国的拘留条件，更无法判

定它们违反了请求国加入的国际条约。国内法院没有找到理由作出结论认为白俄

罗斯不会保护提交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缔约国关于案情的意见 

9.1 在 2018 年 5 月 18 日的普通照会中，缔约国就来文的是非曲直提出了意

见，指出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考虑到有关指控性质抽象，有关国家机构

已根据国内法确立的保障措施审查了他的案件，应将提交人的指控视为不可受

理。 

9.2 缔约国指出，在恢复审查提交人的引渡案件后，维尔纽斯地区法院于 2017

年 8 月 30 日、9 月 19 日和 10 月 9 日举行了听证会，该案件因委员会批准临时

措施的请求而暂停。法院考虑到了提交人的指控，即鉴于白俄罗斯监狱的拘留条

件，将其引渡会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 3 条。法院指出，提交人说明的还押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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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是基于正在进行的刑事调查和提交人不在白俄罗斯，因此无法预测在提交人被

引渡后是否会加以适用。缔约国认为，白俄罗斯立法规定了对还押拘留令提出上

诉的可能性。一旦提交人被引渡，拘留有可能被较轻的还押措施所取代。 

9.3 2017 年 11 月 6 日，维尔纽斯地区法院核准了总检察长关于引渡提交人的

请求。法院在审议提交人的指控时适当考虑了行政法院就其庇护案件的裁定，以

及他于 2009 年后不时返回白俄罗斯的事实。立陶宛上诉法院 2017 年 12 月 15 日

对提交人的引渡案件作出最终裁决。2018 年 1 月 4 日，总检察长办公室中止了

对提交人的引渡，直到委员会对该案进行最后审议。 

9.4 缔约国指出，如果有充分理由相信某人在请求国切实存在面临不可挽回的

伤害风险，相关国家立法要求国内机构应该确保此人不被引渡。《刑法》第 9 条

第(3)款和第(8)款以及《刑事诉讼法》第 71 条第(3)款和第(8)款规定，如果立陶

宛共和国加入的条约规定了其他理由，则不得进行引渡。《公约》即为这类条约

之一。《欧洲公约》第 3 条适用于提交人的案件，也是这样一项条约，在立陶宛

具有直接效力。处理引渡案件的国家法院受《欧洲公约》确立的原则约束。缔约

国援引两起案件，在这些案件中，由于申请人的庇护诉求成功，并基于不驱回原

则，引渡请求被驳回。 

9.5 提交人在其指控中提到白俄罗斯的一般拘留条件，称其将被关押在明斯克

第一审前拘留所。缔约国指出，提交人的指控实质上模糊而抽象，国家法院在审

查其引渡案件时无法仔细审查这些指控。缔约国援引欧洲人权法院在类似引渡案

件中的案例法，在这些案例中，法院没有发现违反行为，指出“援引某一特定国

家遵守人权的普遍问题不可单独作为拒绝引渡的依据”，以及“没有迹象显示白

俄罗斯的人权状况严重到需要[彻底禁止引渡至该国”3 )，申请人没有“提及任

何可以证明他对虐待和不公正审判的恐惧的个人情况”。4 缔约国的结论是，鉴

于其引渡案件的实质，提交人笼统而无根据地提及白俄罗斯监狱的条件，并未表

明与其个人相关的任何个人风险。根据欧洲法院的判例，在提交人没有提供足够

材料的情况下，国内法院无法评估另一个国家的一般监狱条件。 

9.6 据缔约国认为，提交人关于白俄罗斯公务员已经试图向他索贿因而缺乏公

正审判的说法是笼统的、没有根据的，与任何个人情况无关。鉴于其不确定性，

缔约国对提交人可能被拘留的进一步假设后果不予置评。 

9.7 最后，缔约国指出，允许在引渡案件(如提交人的案件)中如此含糊地提及

可能会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将严重阻碍国家之间的引渡制度。本案即是一个范

例，说明在没有足够材料证明对被引渡者的个人威胁的情况下，有可能延迟引

渡。这给刑事调查的有效性带来风险，嫌疑人隐藏在外国时尤其如此。 

  缔约国关于案情的意见 

10.1 根据《公约》第二条第 3 款(甲)项和第十四条第 1 款，提交人在 2018 年 7

月 18 日的评论中提出另外两项诉求，理由是缔约国国内法院未能对其诉求进行

实质性评估，因此未能在引渡案件中为他提供有效补救。 

  

 3 见 Kamyshev 诉乌克兰 (申请号：3990/06)，2010 年 8 月 20 日判决，第 44 段。 

 4 见 Puzan 诉乌克兰 (申请号：51243/08)，2010 年 5 月 18 日判决，第 3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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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提交人指出，缔约国不应将他引渡至白俄罗斯，因为白俄罗斯没有执行委

员会的意见或禁止酷刑委员会 2018 年的结论性意见(CAT/C/BLR/CO/5)。提交人

特别援引禁止酷刑委员会结论性意见第 21 和 22 段，其中委员会注意到白俄罗斯

被剥夺自由场所的恶劣条件。 

10.3 提交人称，他在首次提交来文时提供的非政府组织报告中描述了白俄罗斯

拘留设施的情况，其中包括明斯克第一审前拘留所。该所还押囚犯的身份使他对

那里拘留条件的指控令人产生个人化的印象。缔约国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拘留时

遵守《公约》第七条和第十条是可能的。 

10.4 提交人澄清指出，他并不是说应该完全禁止向白俄罗斯引渡。然而，在引

渡请求涉及死刑或无期徒刑的情况下，缔约国可与请求方作出安排，不适用死

刑，有关个人在监狱服刑 20 年后可被假释。以此类推，缔约国应与白俄罗斯作

出安排，不将提交人拘留或监禁，制裁将仅限于罚款或软禁。  

10.5 在答复缔约国关于提交人曾在 2009 年返回白俄罗斯的指控时，提交人澄

清说，他在得知 2006 年 6 月 10 日的拘留令后就不再去白俄罗斯了。  

10.6 提交人认为，缔约国关于可以将审前拘留以限制性较少的措施代替的说法

是没有任何佐证的推测。  

10.7 提交人重申了他根据第七条、第十条第 1 款、第十四条第 1 款、第十七条

和第二十五条(乙)项提出的诉求，要求委员会赔偿 10,000 欧元的非金钱损失，并

赔偿诉讼费用。 

  委员会需审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问题 

11.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申诉之前，委员会必须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97 条，

决定该来文是否符合《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11.2 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子)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确定同一事件

不在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审查之中。 

11.3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称，提交人未能对国内补救办法援用无遗，且在这一

事件上误导委员会，滥用提交权。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的论点，即驱逐程序中

的国内补救办法无效，立陶宛最高行政法院 2017 年 5 月 17 日驳回他的庇护诉求

的裁决是最终有效补救办法。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指控，认为在引渡情况下没

有正式义务要对所有国内补救办法援用无遗。然而，迫在眉睫的门槛要求援用能

够暂缓驱逐的国内补救办法。 

11.4 关于提交人的论点，即在引渡情况下没有义务要对国内补救办法援用无

遗，委员会回顾其判例指出，尽管在国内补救办法没有机会获得成功的情况下没

有义务对其援用无遗，来文提交人也应履行应尽义务，寻求可以运用的补救办



CCPR/C/126/D/2989/2017 

8 GE.19-14401 

法，仅对国内补救办法的有效性怀疑或假设并不能免除提交人用尽这些补救办法

的责任。5 

11.5 委员会同时注意到，提交人确实在他的引渡案件中寻求了国内补救办法，

而且这些补救办法的确具有暂缓效力，使这些补救办法在提交人请求采取临时措

施的主要事项上产生效力，即引渡暂停。委员会注意到，2017 年 5 月 30 日，提

交人被告知维尔纽斯地区行政法院将于 2017 年 6 月 14 日对其引渡案件进行听

证。提交人在 2017 年 6 月 7 日向委员会提交了临时措施请求，但未提及正在进

行的驱逐程序，这使委员会过早发出临时措施请求。维尔纽斯地区行政法院的听

证推迟至 2017 年 8 月 30 日，造成该案的国内诉讼拖延。在这种情况下，由律师

代理的提交人故意向委员会隐瞒了有关可以运用的国内补救办法的根本信息，委

员会认为提交人在请求采取临时措施时滥用了提交权。 

11.6 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没有告知委员会其引渡案件诉讼程序正在进行，

造成在用尽国内补救办法之前暂停审议其来文，并撤销临时措施请求。目前国内

补救办法已援用无遗，因此符合《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丑)项的规定。 

11.7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的申诉，即鉴于第一审前拘留所的拘留条件，如果他

被引渡至白俄罗斯，他根据《公约》第七条和第十条第 1 款享有的权利会受到侵

犯。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的论点，即提交人关于白俄罗斯拘留条件的指控是一

般性的，提交人没有指出任何个人风险来证实其主张。 

11.8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根据白俄罗斯的拘留条件援引《公约》第七条和第

十条第 1 款。委员会指出，虽然这些条款规定相辅相成，其目的和范围并不相

同。虽然第十条第 1 款具体涉及被剥夺自由的人，并对这类人士包含第七条所列

要素，但第七条涉及严重虐待形式，即任何人，包括被剥夺自由的人，被单独挑

选出来加以特定攻击。6 在本案中，提交人没有充分证实发生违反《公约》第七

条个人受到虐待的风险。因此委员会认为，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提交人

根据第七条提出的诉求没有根据，不予受理。 

11.9 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根据第十条第 1 款提出的诉求涉及与所有其他被

拘留者类似的一般拘留条件，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说明或解释《公约》第七条所

设想的不可挽回伤害的具体风险。因此，委员会认为，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

条，这一诉求证据不足，不可受理。 

11.10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根据《公约》第二条第 3 款(甲)项和第十四条第 1 款

提出的其他诉求，即立陶宛法院没有适当审议其诉求，即如果将其引渡至白俄罗

斯，他的权利可能会受到侵犯，因此未能在引渡案件中为他提供有效补救。 

  

 5 除其他外，特别见 V.S.诉新西兰 (CCPR/C/115/D/2072/2011)，第 6.3 段。García Perea 诉西班

牙 (CCPR/C/95/D/1511/2006)，第 6.2 段。Zsolt Vargay 诉加拿大 (CCPR/C/96/D/1639/ 2007)，

第 7.3 段；及 S.C.诉澳大利亚 (CCPR/C/124/D/2296/2013)，第 7.8 段。 

 6 见 Kennedy 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CCPR/C/74/D/845/1998)，第 7.7 段和 7.8 段，以及

Weerawansa 诉斯里兰卡(CCPR/C/95/D/1406/2005)，第 7.4 段。另见 Bobrov 诉白俄罗斯

(CCPR/C/122/D/2181/2012)，委员会委员克里斯托夫·海恩斯和何塞·曼努埃尔·桑托斯·派

斯的单独意见，第 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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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回顾，即使法院作出决定，对引渡请求的审议也不等于确定刑事指控，7 

也不属于《公约》第十四条所指的“在一件诉讼案中的权利和义务”的确定范

围。8 虽然第十四条第 1 款本身并没有给予应引渡的人诉诸法院或法庭的机会，9 

但是，每当国内法将司法任务委托给司法机构时，第十四条第 1 款第一句一般保

障在法庭和裁判所前一律平等的权利，因此必须尊重该条款所载的公正、公平和

平等的原则。10 

11.11 在本案中，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并未指称国内法院缺乏公正性、公平性

或平等，其提出诉求仅仅是因为对诉讼结果存在异议。因此，委员会认为，提交

人根据《公约》第二条第 3 款(甲)项和第十四条第 1 款提出的诉求未得到充分证

实，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不可受理。 

11.12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根据《公约》第十七条、第十四条第 1 款(与白俄罗

斯缺乏公正审判相关)和第二十五条(乙)项提出的诉求。委员会认为，根据《任择

议定书》第二条，这些诉求未得到充分证实，因此不予受理。 

12. 由于上述考虑，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本来

文不可受理。 

13. 因此，委员会决定： 

 (a)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来文不可受理； 

 (b) 将本决定通知来文提交人和缔约国。 

     

  

 7 见 Everett 诉西班牙(CCPR/C/81/D/961/2000), 第 6.4 段。 

 8 见 mutatis mutandis，P.K.诉加拿大(CCPR/C/89/D/1234/2003), 第 7.5 段。 

 9 见人权事务委员会关于在法庭和裁判所前一律平等和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的第 32(2007)号一般

性意见，第 17 段。另见 Zundel 诉加拿大(CCPR/C/89/D/1341/2005)，第 6.8 段及 Esposito 诉西

班牙(CCPR/C/89/D/1359/2005), 第 7.6 段。 

 10 见第 32 号一般性评论，第 7 段。另见 Everett 诉西班牙，第 6.4 段和 Griffiths 诉澳大利亚

(CCPR/C/112/D/1973/20)，第 6.5 段。 


